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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施行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落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建構金字塔型訴訟結構。配合此次行

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將原分散於各地方法院之行政訴訟庭改於高等

行政法院增設地方行政訴訟庭，在訴訟法上，地方行政訴訟庭即相當於

「地方行政法院」的審級。因應上開新制施行，就此等修正行政訴訟法施

行前已繫屬之事件，於過渡期間之處理原則，自應予明文規定。另本法為

因應歷次修正施行條文所訂定之相關過渡規範，亦予通盤檢討，就仍有規

範必要者調整文字，就已無規範必要者予以刪除，並為條次變更，爰擬具

行政訴訟法施行法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 定義本法所稱修正行政訴訟法及舊法。（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因改制時日已久致無規範必要之規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三條及第

四條。 

三、 因關於修正行政訴訟法之定義已有修正，酌修文字並為條次變更。

（修正條文第三條至第十五條） 

四、 其他法律有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之規定者，自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

後，適用地方行政法院之規定。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之事件，明定其移送程序及卷宗資料移交方式，

並保障當事人於過渡期間程序上之權益。（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五、 修正行政訴訟法關於防杜濫訴及第二百七十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施

行後，於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行政法院之事件，明定於該審級終結前，

不適用之。（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六、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之通常訴訟程序或

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明定其管轄及應適用之程序。（修正條文

第十八條） 

七、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最高行政法院尚未終結之事件，

明定其管轄及應適用之程序。（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八、 司法院依修正行政訴訟法規定，以命令增減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轄第

一審通常訴訟程序事件數額時，就已繫屬於地方行政法院或高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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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院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明定其管轄。（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九、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因和解而終結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明

定其請求繼續審判事件之管轄。（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十、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之簡易訴訟

程序事件之抗告程序，明定其處理原則。交通裁決事件及收容聲請

事件之抗告準用之（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十一、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之簡易訴訟程序

之上訴或抗告事件，明定其處理原則。交通裁決事件及收容聲請事

件之上訴或抗告準用之（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十二、司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以命令減增適用

簡易訴訟程序之金額時，已繫屬而未終結之事件，依減增後之標準

決定其適用之訴訟程序及管轄法院，並移送管轄之法院審理；於減

增前已終結及已提起上訴或抗告者，仍依原訴訟程序審理。其經廢

棄發回或發交者，依減增後之標準決定其適用之訴訟程序及管轄

法院。（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十三、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行政法院之保全證據、假扣押及

假處分之管轄法院亦有訂定過渡條款之必要。（修正條文第二十四

條） 

十四、本法施行日期授權由司法院以命令定之。（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